
申請籌組財團法人澎湖縣○○○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須知

一、申請須知

  (一)財團法人基金會業務範圍在本縣者向本府申請。

  　(二)財團法人之設立，其財產總額須達足以達成其設立目的為

準，設立基金為新臺幣壹仟萬元以上 (不含不動產、有價證

券)。

二、申請依據

  　民法及內政業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

三、申請手續

  (一)向本府社會處申請辦理。

  (二)檢附文件：

    1.申請書1份。

    2.基金會概況表1份。

3.基金會籌備會議紀錄4份。

4.第一次董事會議紀錄4份。

5.捐助章程或遺囑影本4份。

    6.捐助人名冊。

7.捐助財產承諾書4份。

    8.捐助財產清冊及其有關之證明文件4份。

    9.銀行存款證明4份。

10.董（監）事名冊及身分證影本（戶籍謄本）4份。

    11.願任董（監）事同意書4份。

12.法人及董（監）事印鑑卡4份。

    13.年度業務計畫書1份。

    14.年度預算書1份。

      15.職員名冊1份。

    16.捐助人如係法人或團體者，應檢附該法人或團體捐助承諾

之會議紀錄、該法人或團體主管機關同意函影本及其他有關

證明文件。

四、注意事項

(1) 申請籌組財團法人基金會，應由申請人代表檢附有關之文件

全份向本府申請，並請在申請書內註明申請人代表之聯絡地

址及電話號碼。

(2) 以基金會籌備處(及代表人)名義定存於財政部核准設立之金

融機構取得4份存款餘額證明。

  (三)經本府許可設立之財團法人，應檢同本府驗印之文件於許可

設立後30日內逕向澎湖地方法院辦理法人登記，法人登記手



續辦理完竣後，並請於取得法人登記證書後30日內，將該法

人登記證書影本送本府備查。

應備書表及證明文件

申請書：



（十一）法人及董事印鑑名冊：   

申請書（格式）
受文者：澎湖縣政府
主  旨：○○○等請准設立財團法人澎湖縣○○○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案，請 鑒核。
說  明：

一、依民法第59條及內政部「內政業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規定辦理。
二、檢附左列文件各1式4份。
（1） 基金會概況表1份。
（二）基金會籌備會議紀錄。
（三）第1屆第1次董事會議紀錄。
（四）捐助章程或遺囑影本。
（五）捐助人名冊。
（六）捐助財產承諾書。

      （七）捐助財產清冊及其有關之證明文件。
    （八）銀行存款證明。
      （九）董（監）事名冊及身分證影本（戶籍謄本）。
      （十）願任董（監）事同意書。
      （十一）法人及董（監）事印鑑卡。
      （十二）年度業務計畫書1份。
      （十三）年度預算書1份。
      （十四）職員名冊1份。

                                
  

 申 請 人：○ ○ ○（代表或並列）印
                 聯 絡 人：○ ○ ○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法人及董事印鑑名冊（格式）
財團法人澎湖縣○○○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法人及第○屆董事印鑑名冊

基金會圖記規格

           0.6公分

  

        

7公分

4.8公分分
分

法 人 印 鑑報請核備
年 月 日

董（監）事姓名及其簽名式
或 印 鑑

報請核備年
月  日



（十三）年度預算書（格式及範例）

財團法人澎湖縣○○○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度預算書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   頁

科 目預 算 數上 年 度

預 算 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預

算增減數

說 明

款 項 目 名 稱

1 經費收入（合計）

1  財產收入

2  利息收入

3  捐助收入

4  業務收入

5  政府補助

6

7

2

1 兒童福利

2 青少年福利

3 婦女福利

4 老人福利

5 身心障礙福利

6 急難救助

7 低收入補助

8 醫療補助

9 獎助學金

10 志願服務

11 臨時捐助

12 災害救濟

13 社會公益活動

14 家庭暴力防治

15 性侵害防治

16 其他

17 行政業務費

人事費

事務費

董事長：                總幹事：              會計：



                       （秘書）


